
  

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7临─051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大同煤矿集团同达热电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同煤集团”）在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对中国证监会规

范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承诺，公司拟收购同煤集

团持有的大同煤矿集团同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达

热电”） 51%股权。 

因公司与同达热电均属于同煤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八届十二次董事会以 7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文生元先

生、胡耀飞先生、常春先生、赵文阳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大同市新平旺同煤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有喜 

注册资本：1703464.16万元 

实收资本：1703464.16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炭生产加工。机械制造。工程建筑施工。

工业设备（含锅炉、电梯）安装、租赁。生铁冶炼。建材生

产。仪器仪表制造、维修。专网通讯。饮用及工业用水生产、

销售。煤矿工程设计及技术咨询。林木种植。园林绿化工程。

房地产开发。饮食、住宿、文化娱乐服务。医疗服务。地质

水文勘测。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

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按许可证、特行证经

营，而证件又直接核发给公司所属分支机构的，仅限相应持

证单位经营，其他单位不得经营）。煤炭资源生产经营管理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物业管理、污水处理、供暖设备安

装、维修服务。煤炭洗选加工，矿山救护服务及专业人员培

训，仪器仪表的检测服务，房屋、机电设备、工程机械设备

的租赁，疗养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资产管理，自备

铁路的维护，会议、会展服务。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关联关系如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股权收购标的为同煤集团持有的同达热电 51％股

权。同达热电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140200083709727T。注册资本为 61278.6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刘丽军。住所地为大同市泉运路南侧。营业期

限从 2013年 11月 21日至 2017年 11月 30日。经营范围为

电力项目开发；电能、热力（热水、热汽）的生产和销售；

电厂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经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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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煤集团持有同达热电 100%股权。 

（三）审计情况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同达热电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进行

了清查审计，经清查审计，同达热电公司截止 2016 年 5 月

31日资产负债清查简表如下： 
                                                  单位：元 

资产 账面值 审计调增 审计调减 清查值 

流动资产合计 517,649,038.32 333,084.13 4,909,171.36 513,072,951.09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71,463,649.23 366,000.00  2,871,829,649.23 

资产总计 3,389,112,687.55 699,084.13 4,909,171.36 3,384,902,600.32 

流动负债合计 720,752,083.11 768,357.00 4,984,971.36 716,535,468.75 

负债合计 2,831,752,083.11 768,357.00 4,984,971.36 2,827,535,468.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7,360,604.44 372,455.59 365,928.46 557,367,131.57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3,389,112,687.55 1,140,812.59 5,350,899.82 3,384,902,600.32 

 

（四）评估情况 

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同达热电全部股

权权益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目的：本次评估是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拟收购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大同煤矿集

团同达热电有限公司 51%股权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2）评估对象：同达热电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 

（3）评估范围：截止 2016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后的同

达热电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 

（4）评估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5）评估基准日：2016年 5月 31日 

（6）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7）评估结论：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经评估，同达热电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5月 31日

的资产、负债评估结果如下所述：资产账面值为 338,490.26

万元，评估值为 342,096.31 万元，评估增值 3,606.05万元，

增值率为 1.07%。负债账面值为 281,449.61万元，评估值为

281,449.61 万元，评估增值 0.00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

值为 57,040.65万元，评估值为 60,646.70万元，评估增值

3,606.05万元，增值率为 6.32%。在未考虑控股权及流动性

等因素可能产生的溢折价情况下，同煤集团持有的同达热电

公司 51%股权价值为：60,646.70×51%＝30,929.82 万元（大

写：人民币叁亿零玖佰贰拾玖万捌仟贰佰元整）。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5月 31日，同达热电公司的净资

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57,040.65万元，评估价值

62,123.27万元，增值额为 5,082.62万元，增值率为 8.91%。 

收益法评估结果相对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略高

1,476.57万元，差异率为 2.43%，其差异在合理范围内。 

（8）评估结果的选取 



  

1.同达热电公司属火电行业，受国家宏观经济及政策影

响较大。根据同达热电公司历年来的经营状况分析，盈利能

力不强，主要是全社会电力需求增长放缓，而且装机容量的

增速远超过社会用电量的增速，在山西省表现更为突出；未

来火电企业进入交易市场等，这些因素将导致未来电价存在

较大的不稳定性。 

2.国家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火电厂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

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政策；新建燃煤电厂供电煤耗

低于 300 克标准煤/千瓦时的要求；特别是山西省煤炭资源

整合及节能降耗、减排，这些因素对煤炭供应、价格走势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基于以上因素，导致被评估单位未来具体投资和经营战

略及实施的考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选择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为本次部分股权转让的价值参考依据。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同达热电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以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的上述拟转让标的股权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

为准。公司本次收购同达热电 51%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30,929.82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乙方）：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股权为：甲方持有的大同煤矿集团

同达热电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二）转让方式、转让价格及确定依据 

1.本次股权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方式。 

2.甲方将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转让标的股权以人民币

（大写）叁亿零玖佰贰拾玖万捌仟贰佰万元整【即：人民币

（小写）30,929.82 万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转让

给乙方。 

3.转让价款的确定依据为：以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上述拟转让标的股权的评估报告确

定的评估值为准。 

（三）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价款分两期进行支付，具体如下： 

第一期：本合同签订后 2个工作日内，乙方以银行转账

或甲方认可的支付方式向甲方或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转让

价格总额 50%的转让价款，标的股权自乙方向甲方支付前述

转让价款之日起转移至乙方。甲方需积极配合乙方完成本次



  

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期：前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的 2个工作日内，乙

方以银行转账或甲方认可的支付方式支付剩余的转让价款。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时间不得晚于 2017年 6月 15日。 

甲方应就第一期和第二期款项向乙方出具相等金额收

款凭据。 

（四）转让涉及的有关税费的负担 

在本合同项下标的股权交易过程中，转让方和受让方依

法各自承担其应承担的各项税费。 

（五）期间损益 

甲乙双方同意以 2017 年 5月 31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

由标的企业聘请的审计机构进行交割审计，并出具交割审计

报告。 

转让标的股权自本次股权转让的资产评估基准日（2016

年 5月 31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2017年 5月 31日）期间

产生的损益归甲方承担和享有。 

（六）合同的生效及实施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说明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职工安置。同达热电与现有职工

的劳动关系不因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变化，双方仍在劳动法和

劳动合同约束下履行权利和义务。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同达热电系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同煤集团

在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对中国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承诺的行为。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为 70040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我们对上述事项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充分

的审查，听取了有关人员对上述关联交易情况的介绍，基于

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本次收购大同煤矿集团同达热

电有限公司系同煤集团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对中国

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承诺的行为。收

购完成后，公司发电专业化管理经验将为大同煤矿集团同达

热电有限公司的快速发展和经营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提

供有力支持。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八届十二次董事会

审议。 

独立意见：公司本次收购大同煤矿集团同达热电有限公

司 51%股权，系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同煤集团在重大资产重组

过程中对中国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承

诺的行为。2016 年 5 月 31 日，公司第八届十二次董事会对



  

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关联董事文生元、胡耀

飞、常春、赵文阳回避表决。上述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

符合本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对本次关

联交易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八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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